关于申报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基金项目2025年度沂蒙精神与革命文物研究专项的
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系统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和革命文物保护的重要论述，省社科联和临沂大学联合设立“2025年度沂蒙精神与革命文物研究专项”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与数量
本年度拟立项项目10项，每项资助经费为20万元。
以下所列选题为研究范围和方向，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自行设计具体题目。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研究；
2.沂蒙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3.新时代传承弘扬沂蒙精神创新路径研究；
4.沂蒙精神与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研究；
5.山东革命根据地史料整理与研究；
6.革命文物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7.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效能评估机制研究；
8.红色文化基因解码利用研究；
9.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研究；
10.革命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研究。
二、申报条件
（一）申请人需符合以下条件：
1.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2.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具有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能作为项目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注重科研诚信，无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
3.申请人应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
（二）推荐单位需符合以下条件：
1.在相关领域拥有较雄厚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
2.设有科研管理职能部门；
3.能够提供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
4.对申请书和研究方案进行全面审核、统一提交，对申请人的业务能力、科研条件等签署明确意见和信誉保证。
三、结项要求
本项目研究时限为2—3年，由省社科联与临沂大学共同组织专家集中鉴定结项。
（一）该项目须以临沂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成员或兼职研究员身份署名，不得同时标注其他基金项目资助字样。
（二）所有结项成果名称须与课题选题直接相关，主体内容与本人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有较大关联的，须在课题综述中详细说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否则视为重复申请。
（三）具体条件
符合以下任意两项要求的项目方可结项：
1.理论著作1部（为必备条件），字数20万字以上，重复率不得超过15%，并正式出版（在显著位置标注课题名称、项目批准号）；
2.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理论版发表1篇及以上理论文章（每篇不少于2000字，重复率不得超过10%）；
3.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
4.以研究报告形式结项的，需获正省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2篇及以上，提供由正省级及以上领导明确签批或国家部委采纳应用的证明材料，且课题负责人为第一作者。
四、其他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一）该项目实行线上申报，不受理线下申报。申请人登录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管理系统http://119.148.160.14:3100/subject/loginhome根据操作提示申报，需填写《2025年度沂蒙精神与革命文物研究专项申请书》（附件），按照要求在相应位置签字、盖章后，上传至课题管理系统。课题管理系统内课题推荐单位统一选择“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二）申请人申报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至12月22日，请务必在该时间段内完成课题的申报工作，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
（三）申请人同年度作为主持人只能申报1个项目，作为成员只能再参与1个项目，申请人原则上应组成团队申报，鼓励根据实际需要吸收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人员加入团队开展合作研究。
（四）凡以本项目名义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著作权归属于省社科联、临沂大学和项目承担者，发表时须注明“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基金项目”和批准号（项目编号），临沂大学须为第一署名单位。若其中一方擅自为第三方提供使用，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即向守约方支付项目总资助资金的10%作为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诉责险保险费、赔偿金等）。
五、联系方式
业务咨询：省社科联学术部 0531-82866375 82866358
技术咨询：数据中心 18353156052  15806909306

附件：
2025年度沂蒙精神与革命文物研究专项申请书.doc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5年12月10日     
